
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公告

本院于2025年4月25日刊登的再审申请人张朝跃与被申请人潘小
芳、梁桂强、潘立明、张朝天、周永开、姚德洲合伙合同纠纷一案中，
案号(2023)桂0703民申8号更改为(2024)桂0703民申8号，原定的开庭地
点、时间更改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、2025年6月13日1
5点30分。特此更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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